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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執行董事任職

九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謹此宣佈，本行於近日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
理委員會江西監管局（「江西銀保監局」）日期為2023年5月30日關於肖璟先生（「肖先生」）董
事任職資格的批覆。據此，江西銀保監局核准肖先生擔任本行董事的任職資格，肖先生
自2023年5月30日起就任本行執行董事。本行將與肖先生訂立服務合約。肖先生作為本行
執行董事於任職期間不在本行領取任何董事酬金，而是根據其在本行的具體管理職位領
取相應的報酬。本行將於每年年報中披露其董事薪酬及津貼。
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香港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51(2)條而
須予披露之肖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：

肖璟先生，46歲，為本行行長。肖先生曾於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其H股和A股分
別在香港聯交所（股份代號：01398）及上海證券交易所（股份代號：601398）掛牌上市）軟
件開發中心擔任多項職務，包括於1999年7月至2002年12月任開發部員工；於2002年12月
至2003年6月任技術部員工；於2003年6月至2005年6月任技術部二級部副經理；於2005年
6月至2006年9月任系統部二級部副經理；於2006年9月至2008年1月任系統部二級部經
理；於2008年1月至2008年5月任系統部高級技術副經理；於2008年5月至2009年7月任技
術部高級技術副經理；於2009年7月至2010年9月任廣州開發一部高級技術經理；於2010
年9月至2011年6月任廣州開發一部副總經理；於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任廣州開發一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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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總經理（主持工作）；於2012年3月至2014年4月任廣州開發一部總經理。肖先生於2014
年4月加入本行，於2014年7月至2018年8月任本行首席信息官；於2018年8月至2018年12
月任本行黨委委員、首席信息官；於2018年12月至2021年12月任本行黨委委員、副行
長、首席信息官；於2021年12月至2022年7月任本行黨委副書記、副行長、首席信息官；
於2022年7月至2022年8月任本行黨委副書記、行長、首席信息官；於2022年8月至今任本
行黨委副書記、行長。

肖先生為高級工程師，高級經濟師，並具有內審員資格，亦是全球風險管理協會（Global
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）認證的金融風險管理師。肖先生於1999年6月獲得中南財
經大學管理信息系統專業工學學士學位；於2007年6月獲得中山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肖先生持有本行70,000股內資股、本行控股子公司彭澤九銀村鎮銀行股
份有限公司75,000股、本行控股子公司瑞昌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75,000股、本行控
股子公司資溪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60,000股、本行控股子公司崇仁九銀村鎮銀行股
份有限公司120,000股及本行控股子公司分宜九銀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50,000股。

除上文所述外，於本公告日期，肖先生確認：(i)概無於過去三年於任何在香港或海外的
上市公司擔任其他董事職位，亦概無於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擔任其他職位；(ii)與本行任何
董事、監事、高級管理層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；(iii)概無於本行或其相聯
法團（定義見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第XV部）的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；及
(iv)概無任何其他有關彼獲選舉的事宜須知會本行股東，亦無任何其他根據上市規則第
13.51(2)條的任何規定須予披露的任何資料，及沒有其他須提請香港聯交所或本行股東注
意的事宜。

承董事會命
九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副董事長
潘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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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江西
2023年5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潘明先生、肖璟先生及袁德磊先生；非執行董
事曾華生先生、史志山先生及李堅寶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清福先生、高玉輝女士、
全澤先生及楊濤先生。

* 九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認可機構，不受香港金融管
理局的監督，亦未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╱或接受存款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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